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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洁 承 诺 书

致：招标人（南京宝色股份公司）：

在参与贵公司 项目的投标过程中，我方
将按照招标文件（投标邀请书）要求参与投标工作，并作以下廉
洁承诺：

（一）不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向贵方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、
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；

（二）不以任何名义为贵方人员支付、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
的费用；

（三）不以任何理由安排贵方人员参加宴请、健身、娱乐和
旅游等活动；

（四）不为贵方有关部门、单位或人员，购置或提供通讯工
具、交通工具、高档办公用品等；

（五）不发生未列举的其他相关违法违规违纪行动。
我方人员如发生违反以上承诺的行为，在开标前被发现、并

经查证属实的，贵方有权取消我方投标资格，并扣除我方投标保
证金。在中标后、签订合同前被发现、并经查证属实的，贵方有
权扣除我方投标保证金，终止合同签订。给贵方单位造成经济损
失的，我方予以赔偿。在签订合同后被发现、并经查证属实的，
贵方有权按照双方签订的《廉洁从业协议书》的相关条款追究我
方责任。

上述投标人签署的《廉洁承诺书》，只需一份，由投标人随
投标文件一道递交，并纳入项目招标工作档案进行管理。未按规
定签署、递交本《廉洁承诺书》的，投标文件无效。

投标授权人签字：

投标人公章：

年 月 日


